平阴县孔村小学信息公开咨询指南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县教育工作透明度，依法保障社会公众获取我县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国办发〔2020〕50 号）、《山东省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编制本指南。
一、主动公开范围
（一）基本情况、领导班子、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等学校概
况信息；
（二）规划计划、统计数据等规划统计信息；
（三）预决算信息、采购信息、收费信息等财务信息；
（四）招生信息、录取信息、就业信息等招生就业信息；
（五）教学教研、实习实训等教育教学信息；
（六）教师招聘、评先树优等教师管理信息；
（七）学生资助、评先树优等学生管理信息；
（八）体育评价、美育评价、劳动教育等体育美育信息；
（九）安全制度、应急预案等校园安全信息；
（十）信息公开咨询电话号码、接受电话咨询的时间、接受书面咨询的通信地址等信息公开咨询指南。
    二、公开形式
1.平阴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pingyin.gov.cn/）。
2.平阴县孔村小学（微信公众号：gh ffb18b46820f   ）及其他互联网政务新媒体。
3.其他：报刊、广播、电视等。
三、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学校应当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对公开时限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信息公开咨询
（一）信息公开咨询渠道：口头咨询和书面咨询
1.口头咨询：学校通过电话方式接受口头信息公开咨询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7:00        （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13854170699
2.书面咨询：咨询人通过邮寄的方式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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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请寄：平阴县孔村小学，同时须在信封左下角注明“信息公开咨询”字样；邮政编码：250400。
3.书面咨询时限：学校收到书面咨询材料后，以学校收发室签收之日为收到书面咨询材料之日。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学校负责人同意并告知咨询人，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如遇寒暑假，答复时间顺延。寒暑假期间收到的，以开学之日为收到之日。
   （二）咨询注意事项
1.咨询获取学校信息，应当填写《平阴县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信息咨询申请表》，申请表可在学校所在地或“平阴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下载打印。
2.咨询人向学校提出书面信息公开咨询，应当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以下材料：（1）咨询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2）申请咨询的信息名称、内容等能够指向特定信息的特征性描述。同时，咨询人应当在信封的显著位置注明“信息公开咨询”。
3.收费标准：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申请咨询的有关说明
本单位对收到的书面信息公开咨询，学校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1.所咨询的信息不属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范围的，告知咨询人不作为信息公开咨询处理，能够确定其他处理渠道的，应当告知咨询人；
2.以信息公开咨询的形式，实质上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的，告知咨询人应当通过相应渠道提出；
3.学校已就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咨询做出过答复，咨询人重复申请咨询实质内容相同的信息，答复的事实根据未发生变化的，告知咨询人不予重复处理；
4.所咨询的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咨询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途径；
5.所咨询的信息未主动公开，但可以向咨询人公开的，向咨询人提供该信息；
6.学校按本办法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咨询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
7.经检索没有所咨询信息的，告知咨询人该信息不存在；
8.所咨询的信息不属于本校负责公开的，告知咨询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咨询主体的，应当告知咨询人相关主体的名称、联系方式；
9.所咨询的信息不是学校已制作或获取的信息，需要学校对现有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学校可以不予提供。
    咨询人所咨询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后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学校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第三方同意公开的，予以公开。第三方不同意公开，或第三方未在收到书面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的，学校应当于 7 个工作日内请示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应当于 7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主管部门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否则不予公开。学校征求第三方意见和请示主管部门所需时间，不计算在20个工作日答复期限内，但应当书面告知咨询人。
五、不予公开
学校不得公开下列信息：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三）公开后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信息；
（四）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后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信息。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学校的主管部门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除外。
     学校可以不予公开下列信息：
（一）人事、后勤、内部工作流程等内部事务信息；
（二）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
    六、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平阴县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为：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教体局办公室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县学校信息公开工作。
本学校信息公开咨询受理机构为：平阴县孔村小学
办公地址：平阴县孔村小学      
邮政编码：        250400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7:00         （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13854170699
七、监督和救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学校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履行接受信息公开咨询义务，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学校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咨询人存在阅读困难或者视听困难的，学校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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